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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湖北经济学院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校赛推荐教师名额分配表

号 学院 推荐名额

1 经济与贸易学院 5

2 金融学院 5

3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4

4 工商管理学院 6

5 会计学院 5

6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3

7 信息管理学院 3

8 法学院 4

9 马克思主义学院 3

10 新闻与传播学院 3

11 外国语学院 6

12 信息工程学院 6

13 统计与数学学院 6

14 艺术设计学院 3

15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3

16 低碳经济学院 3

17 财经高等研究院 3

18 国际教育学院 1

19 实验教学中心 2

总计 74

备注：
1.各学院初赛组别设置≧3个大组，其中课程思政组为必设组，有工科专业的学院须设置新工科
组，有校级产业学院的教学单位须设置产教融合组。
2.各学院推荐参加复赛的教师必须包含正高、副高与中级及以下三个职称类别。


